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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标准将公开

法制委员会坦言，从服务现状
看，北京市现有的规范和标准并没有
得到严格执行，实践中还存在转运患
者不规范、人员车辆配备不规范、收
费不规范等问题。为了对院前医疗
急救服务进行监督，草案修改三稿中
规定，北京市卫生计生部门应当组织
制定院前医疗急救服务规范和质量
控制标准，并向社会公开。

与此同时，草案修改三稿还提
出，北京市发改委应当会同卫生计
生、人社部门确定院前医疗急救服务
收费项目和标准，并向社会公布。并
规定，北京市卫生计生部门应当确定
本市救护车配备数量，报市政府批
准；院前救护车应当安装计价器，并
在明显位置粘贴价格公示，标明收费
项目名称、标准及价格举报电话。

救护车配担架员入法

去年年底，“南航乘客病痛发作，
因急救人员没带担架，病人被要求自
己爬上救护车”的事件引发关注，救
护车有没有搬抬病人的义务也成为
社会焦点话题。昨天亮相的草案修
改三稿从立法角度明确了搬抬服务
的责任主体。草案修改三稿中规定，
院前医疗急救机构应当为有需要的
急、危、重患者提供搬抬服务。

同时，此次草案修改三稿中还首
次明确了救护车上急救人员的配备要
求。草案修改三稿中规定，每辆院前
救护车应当配备医师1名、驾驶员1名，
并根据需要配备护士、医疗救护员或
担架员等急救人员2名。此外，上述
人员应当依法取得相应资质、经过培
训并考核合格。

对于院前医疗急救机构不按照
规定配备急救人员的，草案修改三稿
明确规定，由北京市或者区卫生计
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 5000
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
接负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非急危重患者转运
拟提供市场化服务

草案修改三稿中明确将“急、危、
重患者”作为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
务的对象。草案修改三稿中规定，对
急、危、重患者，按照就近原则迅速派
出院前救护车；对于非急、危、重患
者，告知其可通过其他方式解决。针
对“急、危、重”患者的具体标准，将由
北京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制定。

考虑到日常生活中，一部分非
急、危、重患者因行动不便、下楼难等
原因，往往采取叫急救车去医院的
方式，草案修改三稿提出，非急、危、
重患者转运，由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

组织建立专门的服务机制，并同步探
索社会力量提供市场化服务。具体
办法由北京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会
同交通运输等部门制定。

急救车“舍近求远”可罚10万

2015年底，媒体报道南航乘客张
先生在乘机时突发急病，被999急救
车“舍近求远”绕过三甲医院送往位
于河北省清河县的 999 急诊抢救中
心，延误其救治。

针对这一备受诟病的做法，此次
草案修改三稿中明确了患者的转运
原则，即院前医疗急救机构应当根
据患者情况，遵循就近、就急、满足
专业需要的原则。在不影响救治的
情况下，兼顾患者及其家属意愿，将
患者及时转运至具有相应急诊抢救
能力的院内医疗急救机构。

草案修改三稿同时强调，不得为
谋取本单位利益或者个人利益违反
转运原则，并授权北京市卫生计生部
门制定患者转运的具体办法。

对于院前医疗急救机构不按照规
定转运患者的，草案修改三稿中提
出，由北京市或者区卫生计生行政
部门责令改正，并处 1万元以上3万
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
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并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给予处分。 （北晚）

北京市救护车配担架员拟入法
“院前急救服务条例”昨天四审

明确一车配四人，不配担架员等可罚五千

救护车配担架员有望入法。今后，救护车
不配担架员等急救人员，将面临 5000 元罚款。
昨天上午，北京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昨天上午
召开第27次会议，《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
例（草案修改三稿）》在本次会议上将进行第四
次审议。草案修改三稿中明确规定每辆院前救
护车“标配”四人，其中，包括按需配备的护士、
医疗救护员或担架员等急救人员2名。

法制委员会认为，无论是从法理、国家相关

法规政策，还是世界各国的实践层面看，院前医
疗急救服务的定性都是政府举办的公益性事
业，是基本公共服务。而从目前实际情况看，政
府还存在管理、监督和保障不到位的问题，政府
举办的120系统管理机制缺乏活力，服务能力还
难以充分满足群众需求。因此，本次立法主要
着眼于保障群众的生命健康权益，明确政府对
院前医疗急救服务的责任和 120体系的主体地
位，同时严格规范120和999的服务行为。

北京市急救点将统一规划并公布

据测算，北京市要达到平均急救
反应时间15分钟之内，共需建立266
个急救站点，目前 120和 999两个体
系的急救站点总数已达305个，但由
于分布不合理，反应时间还达不到15
分钟之内的水平。法制委员会表示，
两个体系分别设站，缺乏统筹协调，

造成全市急救站点布局不均衡，城区
重复多、郊区空白多。

为此，草案修改三稿中明确提
出，北京市政府应当对全市的急救站
点实施统一规划布局。市卫生计生、
规划、国土部门应当综合考虑城乡布
局、人口数量、服务半径等因素，编制院
前医疗急救机构设置规划，统筹急救
站点布局，并向社会公布。设置急救

站点应当符合规划，现有站点不符合
规划的，由卫生计生部门组织调整。

考虑到目前北京市的急救站点
在房屋、车辆、设施设备等方面条件
不一，且条件差者居多。草案修改三
稿中明确，急救站点的建设应当符合
统一的标准，具体标准由北京市卫生
计生部门根据国家标准和本市实际
情况制定。

院前急救服务纳入政府绩效考核

草案修改三稿中明确院前医疗急救服
务的性质。规定，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是政府
举办的公益性事业，是基本公共服务和城市
安全运行保障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北京
市政府的领导责任进一步明确。

草案修改三稿中规定，北京市政府应当
加强对院前医疗急救服务工作的领导，对全
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机构统一规划布局、统
一服务标准、统一监督管理；北京市政府及
其有关部门应当研究建立符合院前医疗急
救服务特点的管理体制、明确划分北京市、
区两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责任，并将院前
医疗急救服务工作纳入政府绩效考核。

“120”为本市院前急救专用号码

草案修改三稿中明确提出，北京市院前
医疗急救服务的专用呼叫号码为“120”。

“120”呼叫号码应当专门用于院前医疗急救
服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因非医疗急救
需求拨打“120”呼叫号码，不得恶意拨打、占
用“120”呼叫号码和线路。

北京市红十字会紧急救援中心履行“救
护、救助、救灾”职责的呼叫号码为“999”。
北京市红十字会紧急救援系统提供部分院
前医疗急救服务。

设立并公布投诉举报电话

草案修改三稿中提出，北京市、区卫生
计生部门应当对院前医疗急救机构执行服
务规范和质量控制标准的情况进行日常监
督检查和定期考核，并将服务规范和标准向
社会公开。

单位和个人发现院前医疗急救机构、院
内医疗急救机构、调度机构违反本条例规定
的，可以向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投诉、举报。
北京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设立院前医
疗急救服务投诉举报电话，并向社会公布。

与此同时，草案修改三稿对违反服务规
范的行为赋予卫生计生部门相应的处罚
权。并明确了对监管失职行为的处罚。草
案修改三稿中规定，对市、区政府及卫生计
生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
履行、违法履行、不当履行职责的，给予行政问
责和行政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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